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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 彭措扎西青 D-26206 号车机动车
登记证声明遗失。
▲ 就桑的青 F-08388 号车行驶证声
明遗失。
▲ 夏吾更藏的 060738 号警官证声明
遗失。
▲ 同仁县兰采乡人民政府的青 D-
10189号车机动车登记证声明遗失。
▲ 公保加布的 632321197301112014
号驾驶证声明遗失。
▲ 同仁赵家面片馆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632321MA757K8J3Y 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 项千本的青 D-20657 号车机动车
行驶证声明遗失。
▲ 确海的 632421194808281513 号身
份证声明遗失。
▲ 卓科的 63232410030032 号草原承
包经营权证声明遗失。
▲ 曲措的6323241003033号草原承包
经营权证声明遗失。
▲ 华多加的青 D-27216 号车牌照声
明遗失。
▲ 小多的青 D-23811 号车机动车登
记证声明遗失。
▲ 切达吉的河南县宁木特乡周龙村
三 社 的 承 包 合 同 编 号 为
63232420080087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
声明遗失。
▲ 松日布杰的 632323198903271511

号驾驶证声明遗失。
▲ 尕藏昂杰的青D-1791号车机动车
登记证声明遗失。
▲ 确海的河南县优干宁镇参美村二
社的承包合同编号为63232410100203
号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声明遗失。
▲ 同仁县隆务镇德合隆北路10号罗
藏扎西的2人户口簿声明遗失。
▲ 赛旦加的青 D-17803 号车机动车
登记证声明遗失。
▲ 周太加的号 63232119760811003X
驾驶证声明遗失。
▲ 马鸿远的青 D-40538 号车机动车
登记证声明遗失.
▲ 泽库县多禾茂乡人民政府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8553000002402的基本
存款账户声明遗失。
▲ 泽库县多禾茂乡人民政府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 Z8553000013801 号预
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声明遗失。
▲ 泽库县多禾茂乡人民政府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 Z8553000011601 号预
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声明遗失。
▲ 青海热贡下吾屯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的公章声明遗失。
▲ 泽 库 县 汽 车 客 运 出 租 公 司 的
632323000322号道路运输资格证声明
遗失。
▲ 完玛多杰的 632321199603130516
号驾驶证声明遗失。
▲ 完玛多杰的青 D-B3335 号车机动
车登记证声明遗失。
▲ 泽库县多禾茂乡克宁村四社36号
完青吉的1人户口簿声明遗失。

 





























































第1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
反馈问题：青海省各级党委、政府落实

新发展理念仍有欠缺，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
系认识上还存在偏差。

整改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全领域，使绿色发展成为全省共同的价
值追求和青海发展的鲜明标识。

整改措施：1．各级党委政府将环境保
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心组学习重要内
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重要内容，引
导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认识青海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各级党
委政府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半年至
少研究一次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将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安
排。3．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力
度，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良好氛

围。4．不断健全环境保护信用评价、信息
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5．加强人大、政协专
题询问、专项视察、执法检查，努力形成全社
会推动绿色发展的普遍共识。6．加大环境
保护责任追究力度，根据《青海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责任规定》的相关要求，按照依法
依规、党政同责、归属明晰、权责一致、多方
联动的原则，建立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
产必须管环保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
系。7．建立严格的考核督办制度，认真解
决工作推诿、措施不力、落实政策不严不实
等问题，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抓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严格按
照《青海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实施细则（试行）》进行责任追究。

责任单位：中共黄南州委、黄南州人民
政府

责任人：王振昌 乔学智
联系电话：0973-8728921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我州第一时间成

立了以州委副书记，州长任组长的黄南州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整改督办组、
责任追究组、舆论宣传组 4个专项工作组,
明确了组成人员、工作机构及主要职责。
制定印发《黄南州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
规定（试行）》，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各职
能部门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制
定出台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及
自查问题整改方案》,对《青海省贯彻落实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中我
州涉及的第 1项、第 7项、第 14项、第 35项、
第38项、第39项6个问题明确了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各级党
委政府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议事日
程，各级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每季度
至少研究一次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与经济发展同部署、同安排，并将生态文
明建设、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法
律法规学习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
习重要内容，列入各级党校、单位培训学习
的重要内容，制定学习培训计划分批实
施。在 6月 20日召开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暨环保督查整改工作推进会议；6月 19
日-20日，州委、州政府举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专题学习班，通过干部自学、领导领
学、专题辅导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6月20
日，州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学习《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水、大气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5 月 28
日，我州召开《青海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
案》县域对接意见汇报审定专题会议；8月8
日组织召开黄南州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议; 9月 17日至
18日，州委州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四县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了“回头看”; 州人大、政协充分发
挥监督作用，前后两次深入四县，通过采取
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形式详细了解整改
进度，督促加快整改进度，并对我州大气污
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专题检查，向
省人大上报了《关于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的报告》。为迎接第47个世界环境日, 2018
年6月5日,州、县相关部门县在同仁县热贡
文化广场开展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主题鲜明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严
格按照《青海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
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进行责任追
究。全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问责 65
人，其中约谈 29人、通报批评 9人、书面检
查7人、诫勉谈话17人、给予党纪处分 2人，
给予政纪处分1人。

第7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
反馈问题：2013年 12月，中共中央组

织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对限制开发区域
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而青海省海西、
海南、海北、黄南、玉树等五州仍对属于限
制开发区域的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工
业增加值等指标进行考核。

整改目标：完善考核评价制度，调整
年度考核和各类专项考核内容，取消对于
限制开发区域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

指标项目，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
整改措施：1．严格按照中组部《关于

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
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对限制开发区域
不再考核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2．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完善生态文明
建设考核评价制度，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
设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
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

容，进一步加大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
责任单位：中共黄南州委、黄南州人民

政府
责任人：王振昌 乔学智
联系电话：0973-8722109
整改完成情况：根据中央和省委要

求，着眼促进黄南发展，明确目标责任考
核指标体系及内容。在制定《2018年度目
标考核任务》时，不断加大对生态环保、民
生改善、扶贫攻坚、社会事业的考核权重，
有效引导各地、各部门重经济发展、更重
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攻坚的理
念。在制定具体指标时，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州对县考核指标体
系，把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作为考核重点内容，在目标设置中增
加权重，促使各县、各部门着力推进、重点
突破。强化责任迫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
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对
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造成严
重后果的，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
职的，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青海省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试行）》进行追责。

州总工会决定在 2019年开展“送温暖、促和谐、
保稳定”为主题的送温暖活动，这是2019年度的一项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活动旨在切实关注
民生、服务职工的职责，解决好职工最关心最紧迫的
民生问题，帮助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送温暖”救助对象
（一）下岗职工本人和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或

遭受意外灾害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
职工。

（二）企业基层工会中在职、下岗失业人员、单亲
困难职工家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
低保障标准的。

（三）已录入《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的4050下
岗职工和特困职工，困难农民工。

二、申请救助需提供的资料
困难职工档案表、困难职工救助申请报告、本人

身份证、户口簿、工会会员证、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
业登记证、低保证（低保近三个月明细）、夫妻双方收
入证明、户口本、离婚证、残疾证、申请人农行卡等有
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请困难救助程序
（一）困难职工向所在单位工会（失业、下岗职工

向所在社区工会）提出困难救助申请。
（二）困难职工按照《困难职工档案表》要求，如

实填写所有内容，并附有关收入及困难证明材料，提
交所在单位（或社区）工会。

（三）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工会（或社区工会）要对
申请人的个人及家庭情况进行详细走访调查核实，
如实填写申请登记表上的相关内容，召开会议研究
确认，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不少于一周），公示无异
议后，经工会主席签字并加盖公章，报州县困难职工
帮扶中心审核。

（四）州、县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审核后，提交州、
县总工会主席会议研究，进行公示，征求干部群众意
见后实施救助。

四、有关要求
困难职工所在单位和社区工会要充分发挥第一

道防线作用，对困难职工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了解，如实反映情况，严格履行审核程序，严格审核
把关。工会主席要切实负起责任。

五、申请困难救助时间、地点
时 间：11月13日至11月23日（逾期不候）
地 点：州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年都

乎加油站隔壁高层）。各县申报地点由各县总工会
确定。

联 系 人：索南卓玛 曾他加 娘毛先
联 系 电 话 ： 18609737669 18309730520

18909735215
职工服务热线：0973-8797332 12351

黄南州总工会
2018年11月13日

通 知

中共黄南州委、黄南州人民政府
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 1、7项整改任务

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青海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要

求，我州已完成第1、7项整改任务，现就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
间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反映有关问题。

公示期：2018年11月13日至11月17日共5天


